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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2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0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宏陸、林宜瑾、吳思瑤、邱志偉等 22 人，為維護

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保障基本人權，「兒童權利公約」

第十九條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皆禁止對兒童施加任何形式暴力。後者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亦明訂「教育人員」係責任通報之人，惟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二條針對教育人員之定義未包括專業輔導人

員。然專業輔導人員亦負學生輔導之責任，且具諮商、臨床

心理師等證書，專業知識較一般教師高，能提供學生立即有

效之協助。職此，新增專業輔導人員為教育人員，以彌足通

報環節之完整。而為配合前述增訂，新增有關專業輔導人員

進用及職務等級之規定。另，現行條文之任用限制，私立學

校並無準用，為最大保護學生之權益，修正私立學校準用現

行條文有關任用限制之規定。爰此，擬具「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現行條文教育人員之範圍包含專業輔導人員，俾利成為責任通報人員之一，積極通盤

照護學生身心健康。（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修正，並參考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項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之立法體例，增訂有關專業輔導人員資格、聘任程序及聘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

二條之一） 

三、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修正，職務等級表新增專業輔導人員之適用。（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四、新增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亦準用現行條文任用限制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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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張宏陸  林宜瑾  吳思瑤  邱志偉   

連署人：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高嘉瑜  何欣純  

蔡易餘  湯蕙禎  王美惠  張廖萬堅 郭國文  

吳琪銘  羅美玲  賴品妤  林楚茵  李昆澤  

許智傑  劉櫂豪  莊瑞雄  洪申翰  沈發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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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

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運動教練、專業

輔導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

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以

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研究

人員。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

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

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

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

究機構（以下簡稱學術研究

機構）研究人員。 

一、新增專業輔導人員為教育

人員。 

二、根據教育部之統計，學生

自殺、自傷通報事件數大幅

增加；衛生福利部針對高中

職學生心理健康之報告，亦

呈現常感到孤單或寂寞、曾

認真地考慮自殺者比例，逐

年上升，顯見學生之身心健

康需更通盤照護。 

三、而通報之行為，可盡速提

供學生獲得身心健康相關之

資源與協助，避免衍生後續

之遺憾。故「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

條第一項、「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八條及「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七條

，皆將教育人員列為責任通

報人員。 

四、依「學生輔導法」，專業

輔導人員負學生輔導之責任

。又專業輔導人員係指具有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或

社會工作師證書，由主管機

關或學校依法進用，從事學

生輔導工作者。職此，專業

輔導人員具心理專業知識，

較一般教師，在辨別學生是

否身心健康須受協助或有應

通報之情狀時，有高度敏感

度。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之

關係密切，故修正現行條文

教育人員之範圍，新增「專

業輔導人員」，俾利成為責

任通報人員之一，以維護我

國學生之身心健康。 

第二十二條之一 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

第二十二條之一 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

一、新增第二項。 

二、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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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

序及聘期，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各級學校專業輔導人員

之資格，由衛生福利部定之

；聘任程序及聘期，由教育

人員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

序及聘期，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正，且參考第一項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之立法體例，

增訂有關專業輔導人員資格

、聘任程序及聘期之規定。 

第四十條 學校校長、教師、

運動教練及專業輔導人員之

職務等級表，由教育部定之

；學校職員之官等、職等及

職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

用法之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

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

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第四十條 學校校長、教師及

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表，由

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

等、職等及職務列等，適用

公務人員任用法之 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

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

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配合現行條文第二條之修正，

職務等級表新增專業輔導人員

之適用。 

第四十一條 私立學校校長、

教師之任用資格、任用限制

及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

規定。但宗教研修學院校長

，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

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

教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

年以上者充任之。 

第四十一條 私立學校校長、

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

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

宗教研修學院校長，得以大

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

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事業機

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以上者

充任之。 

一、新增私立學校校長、教師

準用現行條文之任用限制。 

二、相較於積極之任用資格，

任用限制為消極之條件。而

不論公私立學校，應皆須確

保校長、教師之品質，無受

相關判決確定或曾侵害學生

權益之行為等，以維護校園

安全與教學環境。爰增私立

學校校長、教師亦準用現行

條文任用限制之相關規定。 

 

 


